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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磴口县2011年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办事处，县直各单位，驻县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为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抵制毒品能力和参与禁毒斗争意识，有效推进禁毒工作纵深发展。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将《磴口县2011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0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磴口县2011年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禁毒办《2011年全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安排》（内禁毒字[2011]3号）及《巴彦淖尔市禁毒委关于<巴彦淖尔市2011年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巴禁毒委发[2011]2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力度，推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积极履行禁毒宣传教育职责，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全民抵制毒品的能力和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毒品危害，不断推进禁毒工作纵深发展。经磴口县禁毒委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全面推动禁毒宣传“六进”活动（即：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农村），掀起新一轮禁毒宣传高潮。为确保禁毒宣传活动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县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坚持“面向全民、突出重点、常抓不懈、注重实效”的方针，紧紧围绕“青少年禁毒预防教育和防范合成毒品危害”的宣传主题，不断增强禁毒宣传教育的科学性、趣味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打造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的新亮点，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掀起全民禁毒宣传教育的热潮，同时注重与各类媒体间的联动，强化禁毒宣传报道工作，创造更加浓厚的社会禁毒舆论氛围，全面推进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社会化。充分认识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面对毒情的不断变化，积极查找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些不适应问题，结合本系统、本部门、本辖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禁毒宣传工作要常抓不懈，避免“七月期间轰轰烈烈、七月过后平平淡淡”的现象。
二、工作目标
在全县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旨在向全县人民群众广泛和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及其他禁毒法律法规，介绍我国禁毒立场、方针和政策，使公民自觉做到不种毒、不制毒、不贩毒、不吸毒，关爱吸毒成瘾人员；深入开展毒品预防知识教育，以防范合成毒品危害为重点，广泛宣传毒品种类、特征和滥用危害，介绍个人和家庭防范毒品侵害的方法，使公民提高认知和抵御毒品能力；增强全民禁毒意识，减缓新吸毒人员增加速度，有效遏制合成毒品滥用势头，有效遏制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禁毒宣传教育基本覆盖全体公民，全部覆盖学校、看守所、拘留所、劳动教养管理所、强制隔离戒毒所、药物维持治疗门诊以及救助管理机构；全民禁毒宣传教育专职工作队伍基本覆盖基层苏木镇、办事处，禁毒志愿者队伍规模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禁毒宣传教育效果评估和竞争激励机制更加科学完善，宣传教育投入逐步增加；全民禁毒宣传教育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参与禁毒氛围更加浓厚。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保证宣传教育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特成立禁毒宣传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 斯日古楞　 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邢耀文　　 公安局局长
　　　　　　 伊拉特　　 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成　员： 郝　伟　　 政府办副主任
郭丽萍　　 妇联主席
葛红昇　　 工会主席
贺秀峰　　 宣传部副部长
郭治文　　 法院副院长
聂志德　　 检察院副检察长
邢永胜　　 公安局副局长
李　哲　　 团委副书记 
石宏宇　　 财政局副局长
孟冀华　　 司法局副局长
卢鹏飞　　 文体广电局副局长
王忠文　　 农业局书记、副局长
斯日古楞　 畜牧局副局长
韩蕙茂　　 林业局副局长
韩友良　　 民政局副局长
李晓燕　　 卫生局副局长
孙　志　　 工商局副局长
丁玉英　　 经济局副局长
马智君　　 药监局副局长
朱伯强　　 教育局副局长
蒋志杰　　 邮政局副局长
张学军　　 工商联副主席
禁毒宣传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磴口县公安局，负责禁毒宣传活动的组织、协调、筹备等工作，并对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办公室主任：邢永胜（县公安局副局长）。
四、工作步骤
此次宣传教育工作以“六进”活动为主要形式，宣传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依托禁毒委各成员单位、禁毒部门和禁毒志愿者组成宣传小组，分工负责，形成合力，全面推进禁毒宣传活动。
（一）组织筹备阶段。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要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从社会上公开招募一批禁毒志愿者，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其中的主要内容，了解毒品和禁毒工作的基本知识；制作一批内容新颖、寓教于乐的各类禁毒宣传资料，以及相关的手册、光盘、横幅、挂图、标语；筹备组建宣传小分队、流动宣传车，为全面展开禁毒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二）宣传发动阶段。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特别是网络、手机短信、楼宇电视等新兴媒体，广泛宣传禁毒相关知识，延伸禁毒教育的触角，营造浓厚的禁毒氛围。以国家禁毒办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教育读本、挂图、光盘、公益广告和各地在筹备阶段印制的禁毒宣传教育资料为载体，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播放宣传片、张贴宣传画，群众互动、网络传播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单位、家庭、场所、农村开展宣传活动。
 （三）组织实施阶段。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要采取经常性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各负其责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启用流动宣传车、宣传小分队，深入可能涉毒的地区以及繁华街区、交通枢纽、大型建筑工地等复杂场所、部位，面向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开展经常性的禁毒咨询和宣讲活动；结合本系统、本部门、本辖区今年禁毒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期间进行特色鲜明、声势浩大、富有成效的集中宣传。利用“6·1”《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实施纪念日、“6·3”虎门销烟纪念日、“6·26”国际禁毒日，集中开展大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和新闻报道工作，掀起禁毒集中宣传教育高潮。同时抓住“12·1”世界艾滋病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12·5”国际志愿者日等纪念日宣传契机，结合禁毒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禁毒宣传。禁毒办要协调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联合起来，广泛组织发动禁毒志愿者、社区组织和公益力量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使禁毒宣传工作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真正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局面。
（四）总结验收阶段。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要对宣传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查找漏洞和不足，进一步采取措施消除宣传盲区，并于12月20日前，将开展禁毒宣传工作总结上报县禁毒办。年底，县禁毒委将对各部门开展禁毒宣传活动进行检查验收，对开展宣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禁毒志愿者进行表彰奖励，进一步激发他们参与禁毒工作的热情。对工作滞后，宣传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将进行通报批评。
 五、职责分工
各禁毒委成员单位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结合职能，按照以下分工，切实推动禁毒宣传“六进”活动。
（一）委宣传部就“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媒体宣传工作做出部署，广电局要提出要求，并组织新闻媒体开展集中采访报道活动。
（二）公安局、工商局、文体局要进一步加强对歌舞娱乐、宾馆酒店、洗浴桑拿等公共服务场所的禁毒管理，要求场所主动公开张贴和摆放禁毒宣传品，公布涉毒举报奖励办法，有影视广播播放条件的场所要安装禁毒公益宣传软件，聘请媒体和公众监督员，定期组织经营业主、从业人员开展防范合成毒品禁毒承诺和教育培训活动，推动娱乐场所、旅店依法落实禁毒防范措施，预防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由教育局牵头，宣传、共青团组织配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以学校为主阵地，大力加强面向青少年的禁毒教育。各中小学校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教育工作纳入课堂教学，建立完善法制副校长、校外法制辅导员讲授禁毒课制度，加强对电教片、教学软件等现代教学资源的开发整合和应用共享，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和学生禁毒志愿者活动，带动禁毒教育从学校向社区、场所和家庭辐射。同时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报校刊、校园网络对广大师生进行宣传教育，各校都要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横幅，营造宣传教育氛围。每个学校都要开展“六个一活动”读一本禁毒书、听一场禁毒报告、看一部禁毒影视片、参观一次禁毒展、写一篇禁毒心得、组织一次禁毒班会。确保“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
（四）卫生局要收集合成毒品导致严重危害的病例，组织专家编写通俗易懂、科学直观的禁毒宣传教育资料，并在基层医疗机构宣传发放。同时对未来3年发动和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参与禁毒宣传工作提出总体计划，并就卫生系统健康教育资源库禁毒项目建设工作提出意见。
（五）民政局要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利用社区宣传橱窗推出禁毒宣传教育专栏。结合《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贯彻实施，把推进社区禁毒宣传和发展社区禁毒志愿者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扶持基层禁毒社会组织。继续在救助管理机构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教育。
（六）司法局在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中要加大禁毒特别是预防合成毒品知识宣传教育内容，把禁毒教育纳入到被监管人员常态化禁毒教育内容中。
（七）工会组织牵头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进单位”宣传活动。结合“职工拒绝毒品零计划”、“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和“无毒企业”创建活动，做好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禁毒宣传工作。利用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宣传橱窗和网络、电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挂图和影像资料，并通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确保广大干部职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宣传教育。
（八）工商局、邮政局要下发通知，协调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对广大会员，特别是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出租车业、物流和寄递业等特殊行业会员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利用邮政快递车、出租车散发禁毒宣传资料。配合县禁毒办组织实施禁毒公益广告策划。
（九）民政局、团委、妇联要对本系统禁毒志愿者队伍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对社区禁毒志愿者、职工、青年和巾帼禁毒志愿者骨干禁毒培训工作提出量化要求，推动开展禁毒“流动课堂”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重要举措，也是全县2011年禁毒工作重点，对广泛动员全县社会力量参与禁毒斗争，建设和谐磴口具意义重大。各成员单位要把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当前全县禁毒工作的一件大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2011年自治区禁毒办和市禁毒办首次量化和细化了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考评标准。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本方案以及近期将下发的绩效考核办法中涉及禁毒宣传内容部分认真组织开展工作，落实到位。县禁毒委将委托县禁毒办定期深入各苏木镇、办事处，各有关部门进行督导、检查活动开展情况。
（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要结合本系统、本部门工作，把禁毒宣传融入到日常工作之中，要细化、量化本系统、本部门禁毒宣传教育职责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扎实推进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健康发展，并取得成效。
（三）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禁毒委各成员单位要在禁毒委的统一指挥下，通力协作。各单位要确定一名领导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落实专人负责，认真研究部署，根据本方案，整合各方力量，为禁毒宣传活动的开展营造氛围和声势。同时，要注意宣传活动从实际出发，在实效上下功夫，一定要杜绝形式主义。
（四）认真做好信息上报工作。2011年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任务重，文字材料工作量大。各成员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各类活动信息及总结的上报工作，不得漏报和迟报，并务必做到工作有安排，有检查，有落实。特别是上报的各项活动工作总结内容要详实，数字要准确，工作要有成效。

